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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23日是“世界读书日”，4月 26日是“世界知
识产权日”，这两个相邻的日子，共同倡导尊重知
识、保护知识产权的理念。说起图书版权保护，很多
人以为是现代文明的衍生品，殊不知在笔墨传书的
古 代 ，盗 版 已 是 困 扰 文 人 墨 客 与 书 坊 从 业 者 的
痼疾。

雕版印刷术发明于唐代，到了中晚唐时期，随
着印刷技艺的日益成熟和普及，一些不良书商嗅到
了商机，开始“铤而走险”。比如在白居易的诗集《白
氏长庆集》还未成集刊印之前，就有人擅自将他的
诗作汇编成册雕印售卖。元稹在为此书作序时就曾
感慨，正版诗集还未面世，市面上就有多部雕版印
刷的白居易诗集了。但在当时的唐代，官方层面尚
无明确的著作权保护制度，白居易遭遇盗版，只能
自认倒霉。

有趣的是，唐代发生过一起因作品权益归属引
发的纠纷。唐高宗时期，国子进士辛弘智创作了一首
绝句：“君为河边草，逢春心剩生。妾如台上镜，得照
始分明。”同房学士常定宗研读后，认为诗中“始”字
若改为“转”字，意境会更为传神。谁承想，常定宗改
字后，竟擅自署上自己的名字，辛弘智自然不肯，二
人争执不下，这场特殊的“官司”便打到了国子监博
士罗道琮那里。罗道琮判定全诗原创权归辛弘智所
有，而“转”字这一修改建议的权益则归属常定宗。

至宋代，印刷技艺更加成熟，书籍刊刻不再局
限于官方与贵族阶层，民间书坊遍地开花，刊刻产
业日趋繁荣。在巨额利润的驱使下，不少书坊从业
者干起了刊刻盗版书的营生，连大文豪苏轼、大儒
朱熹都曾深受其扰。

苏轼一生颠沛流离，还来不及静下心来系统编
订自己的文集，市面上冒名刊印的“苏轼文集”就已
多达二十余种。他在《与陈传道书》中吐槽：“某方病
市人逐于利，好刊某拙文，欲毁其板……今所示者，
不唯有脱误，其间亦有他人文也。”这些盗版书商不
仅粗制滥造，错漏百出，为了凑字数甚至把别人的
诗文掺杂进苏轼的文集里，这让他十分愤怒。朱熹
曾出过一本《论孟精义》，原本是自印自销，结果浙
江书商一看卖得好，立马翻印。朱熹看到市场上的盗版书一下子就蒙了，连忙
向好友吕祖谦致信求助，希望当地的官员出手相助，他还自嘲“此举殊觉可笑，
然为贫谋食，不免至此，意亦可谅也”。

有盗版，必有反盗版。南宋绍兴十五年（公元 1145年），朝廷下诏：“自今民
间书坊刊行文籍，先经所属看详，又委教官讨论，择其可者，许之镂板。”这一规
定要求书籍出版必须经地方官员与教官审核，确认内容有益后才允许雕版印
刷，旨在从源头把控书籍质量、遏制盗版乱象与不良内容传播。

若论宋代版权保护实践中最具代表性的受益者，当数祝穆。祝穆是朱熹的
亲戚和弟子，他耗费毕生心血编著了地理学名著《方舆胜览》，深知此书一旦刊
行，必然引来盗版书商觊觎，于是，他让人向两浙转运司申请保护，拿到一份正
式官府批文。批文明确了版权归属和盗版的严重后果，更为厉害的是，28 年之
后，祝穆的书在福建再版时，福建当局重新颁布了禁止当地书坊翻刻图书的
文告。

元代沿袭了宋代向官府申禁的做法，更为进步的是，元人已开始区分“私
著之文”（作者可能尚健在的著作）与“见成文籍”（出版多年、流传较广的书
籍），对前者的保护更为严格，明确禁止未经许可的翻刻行为，这和现代著作权
法按保护期区分权利范围的理念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明朝中后期，图书出版业空前繁荣，官私刻书数量激增，盗版之风也随之
愈演愈烈。遗憾的是，官方保护层面却未与时俱进。有学者指出，元明清时期的
书籍版权保护，虽继承宋代规定，但在形式及司法实践上，均未超越宋代。因此
可以说，明清两代对盗版行为的打击，主要靠创作者与书坊主自身的主动
维权。

明末清初的畅销书作家李渔，其《闲情偶寄》《笠翁十种曲》等作品风靡全
国，盗版书也跟着满天飞，甚至出现“江上笠翁”“湖上笠翁”等仿冒署名。李渔
曾在书里痛骂盗版行为，当然，他并非“光说不练”，而是真有手段。听闻苏州盗
版猖獗，他便只身前去购买盗版书，取得物证后向官府举报。苏松道（清代江苏
省下辖的道级行政机构，核心管辖地为苏州府与松江府）的孙道台行事雷厉风
行，接到举报后，确认情况属实，便封存盗版书，并颁发禁止翻刻李渔作品的公
告。李渔又意识到打击盗版行为需建立长效机制，遂举家迁往南京，创办“芥子
园”书坊，实现自著、自印、自销一体化经营。他要求每本正版书都加盖“芥子
园”印章作为防伪标识，这一做法彰显古代文人的维权智慧。

清代文学家郑板桥在他的《后刻诗序》中刻了一则诙谐却饱含无奈的声
明：“板桥诗刻止于此矣！死后如有托名翻板，将平日无聊应酬之作改窜阑入，
吾必为厉鬼以击其脑！”一个以诗、书、画“三绝”闻名的大艺术家，被逼到要用
鬼魂诅咒盗版商的地步，足见当时维权之艰难。

从手抄到雕版、从活字到铅字，载体不断变迁，人性中逐利的本质却未改
变，盗版与反盗版的较量也从未停歇。1910 年，清政府颁布中国历史上第一部
具有现代意义的著作权法《大清著作权律》，标志着现代版权保护观念开始在
中国落地生根。如今，体系化、全方位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日趋健全，希望每一
份原创的心血，都能得到应有的尊重与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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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签子是竹做的，共产党员的意
志 是 钢 铁 ！”红 色 经 典 长 篇 小 说《红
岩》里，江竹筠面对敌人酷刑时的铿锵
作答，至今仍在无数读者的耳畔回响。

在 讲 述 革 命 英 烈 的 影 视 剧 、书 籍
里 ，我 们 常 常 能 看 到 这 样 一 句 名 言 ：

“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做成的。”这份
“特殊”究竟体现在哪里？钢铁般的意
志背后，他们是否也有普通人的烟火
日常与儿女情长？那些闪耀在共和国
历史星河中的英烈，那些值得我们永
远敬仰与铭记的先驱，是否也有着放
不下的牵挂？由厉华、郑劲松、郑小林
编著的《红岩家书》，以翔实的史料与
生 动 的 叙 事 ，给 了 我 们 最 有 力 的
回答。

该 书 收 录 了 车 耀 先 、蓝 蒂 裕 、江
竹 筠 等 20 位 红 岩 英 烈 的 23 万 字 家 书
及 60 幅 图 片 ，包 含 手 迹 影 印 件 、烈 士
照片与狱中史料，凸显了革命者的忠
诚本色与铮铮铁骨，也展现了他们身
为父母、儿女、爱侣、挚友的情愫与牵
挂。如江竹筠给亲友的信中，既有“毒
刑 拷 打 是 太 小 的 考 验 ”的 凛 然 ，也 有
对 幼 子 的 期 许 ：“ 盼 教 以 踏 着 父 母 之
足 迹 ，以 建 设 新 中 国 为 志 ，为 共 产 主
义 革 命 事 业 奋 斗 到 底 ……”红 岩 英 烈
王朴在就义前，托狱友给母亲带去口
信 ：“ 娘 ，你 要 永 远 跟 着 学 校（指 地 下
党创办的莲华中学，暗指党组织）走，
继 续 支 持 学 校 ，一 刻 也 不 要 离 开 学
校。”亦有对爱妻的宽慰：“莫要悲伤，
有 泪 莫 轻 弹 。你 还 年 轻 ，你 的 幸 福 就
是 我 的 幸 福 ……”这 些 跨 越 大 半 个 世
纪的笔墨，以思想的深度与情感的温
度，给读者带来强烈的心灵震撼与精
神洗礼。

这 些 珍 贵 书 信 的 撰 写 者 ，既 有 中
国共产党党员，也有仁人志士；既有我
们耳熟能详的江竹筠、罗世文等人，也
有韩子重、钟奇这样鲜为人知的英雄。
韩子重与钟奇都牺牲在重庆“11・27”
大 屠 杀 中 ，逝 世 时 均 不 满 30 岁 。韩 子
重在给亲人的信里，既写下了直面生
死的决绝，也倾诉了未能尽孝的愧疚：

“若能侥幸生还，定当好好报答你们的
养 育 之 恩 ……”钟 奇 留 给 妻 子 的 遗
书，字字句句饱含深情：“……好好教
养咱们的孩子，让他成为比我更有用

的人。记住，一定要记住！我到最后都
深 爱 着 你 ，你 一 定 要 再 找 个 人 结 婚 ，
好 好 生 活 。”革 命 者 的 意 志 如 钢 铁 一
般 ，但 是 他 们 的 情 感 却 是 柔 软 的 。和
普通人不一样的是，他们把对家人的
小 爱 ，升 华 为 对 国 家 和 民 族 的 大 爱 ；
把对亲人的牵挂，化作对革命事业的
忠诚、对理想信念的坚守。

家 书 贵 在 真。《红 岩 家 书》不 仅 展
示了英烈的书信原文，更通过深挖其
生平事迹与心路历程，多维度地还原
其思想成长历程与生命轨迹，帮助读
者 深 刻 理 解 革 命 者“ 舍 小 家 为 大 家 ”
的 壮 烈 与 伟 大 —— 正 因 为 深 爱 着 自
己 的 亲 人 、眷 恋 着 人 间 烟 火 ，他 们 才
立志打破黑暗桎梏，为所有家庭创造
幸 福 的 生 活 ，为 后 代 谋 求 光 明 的 未
来。于是，他们主动踏上了荆棘之路，
作出了超越个人生死与情感的抉择。
这份担当，让红岩英烈的形象更加立
体可感，也让红岩精神有了可触可学
的具象载体。更加难能可贵的是，《红
岩 家 书》的 作 者 通 过 实 地 寻 访 与 挖
掘 ，讲 述 了 英 烈 后 代 传 承 遗 志 、赓 续
家风的故事，将叙事脉络从历史延伸
至 当 下 ，让 红 岩 精 神 焕 发 出 时 代 生
机 。如 蓝 蒂 裕 烈 士 家 书 一 篇 ，除 讲 述
烈士事迹外，还讲述了烈士之子蓝耕
荒的故事。他始终牢记父亲《示儿》遗
诗 的 嘱 托 ，一 生 兢 兢 业 业 为 党 工 作 ，
从不借烈士“光环”谋取私利，更教育
女 儿 自 强 不 息 ，与 人 民 同 呼 吸 共 命
运 。从 部 队 转 业 到 警 校 后 ，负 责 园 林

管 理 的 蓝 耕 荒 把 校 园 打 造 成 了 一 片
葱 郁 绿 洲 ，用 实 际 行 动 兑 现 了 父 亲

“ 把 祖 国 的 荒 沙 ，耕 种 成 为 美 丽 的 园
林 ”的 遗 愿 。千 千 万 万 像 蓝 耕 荒 这 样
的英烈后代，一生默默践行先辈的期
望 ，在 平 凡 的 岗 位 上 发 光 发 热 ，为 红
岩 精 神 的 当 代 传 承 提 供 了 令 人 感 佩
的现实样本。

此外，编者通过多方考证，还原了
诸多历史细节：如蓝蒂裕的《示儿》遗
诗是如何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中传出监
狱的；多年后修缮渣滓洞遗址时，工作
人 员 发 现 了 16 件 当 年 革 命 者 准 备 用
于越狱的铁器……这些细节的打捞与
史实的还原，既是对历史记忆的补白，
也是对英烈及其家人的告慰，更深 化
了读者对红岩精神的理解。

对 理 想 信 念 的 执 着 坚 守 ，对 革 命
事业的绝对忠诚，构成了红岩精神的
核 心 要 义 。《红 岩 家 书》的 价 值 在 于 ，
它不仅深刻诠释了红岩精神的内涵，
更在引发读者强烈情感共鸣的同时，
让我们读懂一个道理：最坚定的理想
信 念 ，往 往 根 植 于 最 柔 软 的 人 间 真
情 。如 今 ，我 们 虽 然 远 离 了 硝 烟 战 火
与生死考验，却依然面临着诸多挑战
与 诱 惑 。重 温《红 岩 家 书》，回 望 英 烈
们用生命坚守信仰的历程，无疑能帮
助 我 们 涵 养 浩 然 正 气 、坚 定 理 想 信
念，从红色记忆中汲取爱国热情与奋
进 力 量 。这 ，就 是《红 岩 家 书》最 为 珍
贵 的 思 想 价 值 ，也 是 它 能 够 跨 越 时
空、直抵人心的精神密码。

铁骨柔肠 寸笺丹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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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信息奔涌的时代，时间总
是被切割成无数碎片。作为身处办案
一线的检察人员，我们习惯了在法条
与事实之间穿行，习惯于以冷静甚至
冷峻的目光审视罪与罚。然而，当夜
深 人 静 、 喧 嚣 远 去 ， 心 底 常 感 到 困
惑：我们是否在日复一日的办案中，
渐渐遗忘了当初选择法律时的那份悸
动？我们是否过于执着于“术”的精
进，而疏忽了对“道”的追问？这份
困惑，或许每一位法律人都曾有过，
而我却从一本相伴多年的旧书里获得
了答案。

这 本 书 就 是 德 国 法 学 家 古 斯 塔
夫·拉德布鲁赫的经典著作 《法学导
论》。拉德布鲁赫在书中提出的相对主
义法哲学思想，曾让大学时代的我颇
感困惑。那时的我，渴望非黑即白的
确定答案，认为法律是逻辑自洽、边
界封闭的规范体系，只需严格依照法
条推演便能得出唯一的结论。然而，
拉德布鲁赫在书中指出，法律价值的
实 现 ， 从 来 不 是 单 一 价 值 的 绝 对 至
上，往往是在若干相互冲突的价值观
中寻求动态平衡。

进入检察系统工作之后，我与拉
德布鲁赫的观点产生了共鸣。检察工
作绝非简单的“法律自动售货机”，不
是简单套用法条、对应事实便可得出

最终结论。无论是刑事检察还是民事
行政检察，在面对疑难复杂案件时，
我们时常不得不在法、理、情之间反
复权衡。我们追求客观真实，却必须
直 面 程 序 法 所 划 定 的 证 明 标 准 与 边
界，坚守程序正义底线；我们致力于
惩治犯罪、守护各方合法权益，却必
须始终恪守谦抑之心，审慎行使职权。

作 为 一 部 “ 导 论 ”，《法 学 导 论》
并未停留于浅表的概念堆砌，而是对
法律的基本问题作出了不落俗套的深
度探讨。书中对“法学家”的定义、
对“法律科学”的反思，至今读来依
然振聋发聩。拉德布鲁赫告诫青年法
律 工 作 者 ， 既 要 意 识 到 法 律 的 必 要
性 ， 也 要 始 终 保 持 对 法 律 的 质 疑 意
识。这种“质疑意识”，对检察工作尤
为重要。检察监督，本身就意味着一
种审视与纠错。我们不能满足于侦查
机关移送什么就审查什么，也不能止
步于法条的字面含义，而应当像拉德
布鲁赫所倡导的那样，从多元视角审
视既存的法律观念与法律制度——去
分析、去追问，从而不断逼近公平正
义的彼岸。

拉德布鲁赫不仅是享誉世界的法
学大师，更是一位深具人文关怀的思
想者。他的文字充满诗意与激情，这
些充满温度的文字，对于长期与各类

矛盾纠纷打交道的检察人而言，是珍
贵的心灵滋养。在日复一日的职业磨
砺中，我们的内心难免蒙上尘埃，此
时，正需要这样的力量，提醒我们当
初为何出发。《法学导论》 中蕴含的人
文 精 神 ， 时 刻 涵 养 着 我 的 “ 检 察 正
气”。它让我明白，检察工作不止于惩
治，也在于救赎；不止于打击，也在
于保护。当我们面对失足的青少年、
因琐事纠纷引发的轻伤害案件时，不
能简单地“一诉了之”；当我们面对历经
多年诉讼、身心俱疲的申诉人时，也不
能满足于“法律上没错”就一结了之。我
们眼中所见的，不应只是冰冷的法律关
系和犯罪构成，更应当是案件背后一
个个鲜活的人。《法学导论》 告诉我，
法律的终极根基并非公权力，而是正
义；正义的最终价值并非惩戒本身，
而是人的尊严与幸福。这种认知上的
升华，让我在面对诱惑与压力时，能够
守住内心的宁静与正直——因为我深
知，自己不仅是法律的守护人，更是
良知的践行者。

随 着 司 法 体 制 改 革 持 续 纵 深 推
进，新时代对检察人员的综合履职能
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不仅要精研
法理、娴熟适用法律，还要具备社会
洞察力、群众工作能力与心理疏导能
力。重读 《法学导论》，书中对各部门

法本源要义、体系关联的精妙论述，
帮 助 我 跳 出 单 一 办 案 领 域 的 狭 隘 视
角，构建起更为宏阔的法律视野。在
办理刑事案件时，我会自觉融入民事
权利保障思维统筹考量；在开展行政
执法监督工作时，我会主动运用行政
法的内在逻辑反向审视。这种贯通部
门法的综合素养，正是 《法学导论》
赠予我的宝贵财富。

从业多年，书柜中的藏书不断增
添 、 几 经 更 迭 ， 唯 有 这 本 《法 学 导
论》，始终被我放在最容易拿到的位
置。书的封面虽然已经微微磨损，但
书的内容却常读常新。

《法学导论》常读常新
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检察院 林玉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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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春时节，我们来到浙江省磐安
县盘峰乡榉溪村，这是一个沉淀了八
百年光阴的江南古村落。

榉 溪 村 始 建 于 南 宋 建 炎 四 年
（1130 年）， 这 里 群 山 环 抱 ， 翠 竹 掩
映，清溪潆绕，文脉悠长。榉溪有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孔氏家庙、18 个
清代至民国时期的明堂院落、几百年
前孔氏先祖自山东孔林带来、亲手栽
种的太公树，以及留存至今的宋代太
公墓。孔氏后人在这里聚族而居，榉
溪村现有人口 1300 余人，孔姓占 95%
以上。从榉溪发脉的孔氏后裔达近 2
万人，分布在周边 11 个县市的 91 个村
落，榉溪村是公认的孔子后裔在江南
的最大聚居地。

我们到达时，榉溪杏坛书院主理
人卢震早已在村口等候。他着一身灰
蓝衣衫，以长簪束起发髻，颇具儒生
风 范 。 会 合 后 ， 一 行 人 直 奔 孔 氏 家
庙 ， 未 及 进 入 家 庙 ， 便 听 到 鞭 炮 齐
鸣。家庙前，几辆披红挂彩的婚车正
准备出发，原来是村里有人嫁娶，我
们 恰 好 赶 上 了 “ 出 门 见 喜 ” 的 好
彩头。

世间孔庙逾千所，但孔氏家庙仅
有 三 座 。 按 规 制 ， 唯 有 孔 子 子 孙 建
造、专用于祭祀先祖的建筑，方能称
为 “ 孔 氏 家 庙 ”。 如 今 在 全 国 范 围
内，仅有山东曲阜、浙江衢州、磐安
榉溪这三处孔氏家庙。卢震并非孔氏
后 裔 ， 却 比 许 多 孔 氏 后 人 更 了 解 榉
溪。2017 年，他辞去大学教职扎根榉
溪 ， 着 手 恢 复 南 宋 杏 坛 书 院 。 2022
年，他与合作伙伴对榉溪开展社会学
调研，将 28 个村人逸事集结成 《一个

人的村庄》 一书，其后又在杭州举办
图文展等活动，向世人展现榉溪村厚
重的人文底蕴。

据卢震介绍，榉溪孔氏家庙始建
于南宋宝祐二年（1254 年），是宋理宗
追念孔端躬功德，按衢州家庙恩例建
造。元明清以来，家庙几经兴衰，代有
修缮，现存建筑主体为清代中晚期遗
存 ，由 门 楼、戏 台、天 井、前 厅、穿 堂、
后堂及两侧厢房组成。榉溪孔氏家庙
供 奉 着 孔 子 及 榉 溪 孔 氏 始 祖 孔 若
钧 、 孔 端 躬 ， 既 是 祭 祀 先 祖 的 家
庙 ， 也 是 凝 聚 宗 族 的 宗 祠 ， 是 孔 氏
子 孙 八 百 多 年 来 血 脉 延 续 与 文 化 传
承 的 见 证 。 因 隐 在 深 山 ， 榉 溪 孔 氏
家庙长期不为外界所知。直到 1996 年
6 月，时任东阳市文化局局长、婺派建
筑 学 说 创 立 者 洪 铁 城 偶 然 发 现 相 关
记 载 ，随 即 梳 理 当 地 史 料 ，寻 访 建 筑
专 家 论 证 ，历 经 十 年 不 懈 努 力 ，最 终
确 认 了 榉 溪 孔 氏 家 庙 的 历 史 地 位 。
2006 年 5 月，榉溪孔氏家庙被国务院
批 准 为 第 六 批 全 国 重 点 文 物 保 护 单
位 ， 一 举 改 写 了 中 国 文 化 史 上 “ 北
孔曲阜，南宗衢州”的传统定论。

离开家庙，我们沿着青石板路往
村里走，迎面遇上一位白发苍苍的阿
婆。因我和同行的一位伙伴都是山东
人，卢震笑着跟阿婆打招呼说：“您
的山东老乡来拜访了！”阿婆高兴地
停下脚步和我们聊天。这时，一位抱
着孩子的中年妇女向我们走来，她怀
中的婴孩不过周岁，还不太会走路。
大家笑言，这个孩子应该是村里最年
幼的孔氏传人了。

榉溪村沿溪而筑，有数座石桥相

携南北。清人所著 《榉溪宅图记》 曾
这 样 描 述 此 地 ：“ 过 岩 桥 ， 陟 松 亭 ，
四时之景，无不可爱……古所称避世
桃源，何以加焉。”几百年来，隐居
深 山 的 婺 州 孔 氏 后 裔 便 在 此 弘 儒 传
道 、 开 枝 散 叶 。 村 子 不 大 ， 缓 步 而
行，半个小时便能走遍全村。村内古
民 居 群 保 留 着 夯 土 墙 与 木 雕 窗 的 结
构，现存的聚星堂等院落，是山地版
婺派建筑的典型代表。一路上，我们
见到了聚在一起聊天的村民、家门口
晒太阳打盹儿的老奶奶、遛弯的养蜂
老伯、堂前腌制菘菜的大姐、桥上等
待投喂的一群野猫……不一会儿，我
们便转到了始祖孔端躬公墓。墓旁有
一 株 硕 大 的 桧 木 ， 现 存 树 高 三 十 多
米，枝干需四五人合抱，冠幅达二十
余米。无需多问，这便是榉溪人所说
的“太公树”了。

太公树的来历颇为神奇。南宋建
炎 三 年 （1129 年）， 金 兵 大 举 南 下 ，
宋 高 宗 赵 构 仓 皇 出 逃 。 据 《磐 安 县
志》 等史料记载，孔子第 47 代裔孙、
大 理 寺 评 事 孔 若 钧 和 他 的 哥 哥 孔 若
古、侄子孔端友、儿子孔端躬等护送
高宗南渡。临行前，孔端躬特地到曲
阜孔林拜辞列祖列宗，并从林中取一
株树苗随身携带，发下誓愿：“此苗
何 地 植 土 生 根 者 ， 即 吾 氏 之 新 址
也 。” 每 到 一 处 ， 便 把 树 苗 埋 于 此
地，奔波迁徙时，又拔起带走。到了
临安，孔若古、孔端友等前往衢州，
后来定居在三衢西安菱湖，历史上称
为“孔氏衢州南宗”。而孔若钧、孔
端 躬 父 子 一 家 仍 然 护 送 高 宗 前 往 台
州。到了台州后，他们辞别皇帝，打

算到三衢与孔端友会合。当他们经过
榉 溪 时 ， 孔 若 钧 由 于 长 时 间 跋 山 涉
水，不胜劳累，不幸病逝。孔端躬就
地葬父，守孝期间，他发现当初带来
的树苗已在土中萌发根芽，再也无法
拔 出 。 孔 端 躬 自 叹 “ 真 乃 天 意 也 ”，
于 是 将 树 苗 移 植 到 了 榉 川 北 燕 山 脚
下，就此定居榉溪，繁衍生息。

虽地处深山、远离城郭，此地孔
氏后裔始终秉承儒家精神，以忠孝持
家、教化后辈，历代开办学塾、化育
乡邻。如今仍有七十余户孔氏族人居
住在古村核心保护区内，村中的青壮
年则大多外出求学、务工、婚嫁。

榉溪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始终
牵 动 着 磐 安 县 检 察 院 检 察 官 们 的 心
绪。如今眼前的这株太公树，远不及
原来一半茂密，高度只有原来的三分
之二不到，中间的主干已经枯死被锯
下。这跟近七十年来，有村民在附近

建房屋、凉亭及修公路打地基等，使
得 周 围 地 面 硬 化 、 损 坏 树 根 不 无 关
联。太公树下，前来走访的磐安县检
察院检察长徐静正与卢震一同踏勘现
场，商议修缮方案，琢磨着撬开哪块
砖，才能让这株大树畅快呼吸，重现
往日的枝繁叶茂。

古 村 、 古 庙 、 古 井 、 古 墓 、 古
树，共同编织了一幅时光画卷，也是
我们记忆中的故乡模样。作为孔氏婺
州南宗圣地，孔子后裔在这里耕读传
家、赓续文脉，即便在深山幽谷里，
孔 门 儒 学 依 旧 能 扎 根 繁 衍 、 生 生 不
息。纵使山居条件清简，只要文脉不
绝、人居常在，儒门风骨便能薪火绵
延、代代相传。正如卢震所言，故乡
不 是 一 个 地 方 ， 而 是 在 这 里 生 活 的
人，是一个“人的村庄”。

愿每个人，都有一个回得去的故
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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